F %2050

a2
L
ﬂﬂl
e
e
g
o
o <t
=
N
\1«
N
- )
=
it
it
~

iy

R

L

Mg

a4

EF )

*

i

NQERS

3=

12

o/
e
"
Nod
4R
3

WE—

A

1B

o/

,ﬁ&

e
2\

P

/
=
4
Nl
Eud
AR
£

o/



A

£33

1B

o/

o/
o

=

<
N—

4

I+

N N—

N
AN

15 4

A

&l

ay

1/

N

(e
JnPI

N—

o
k.

1=

£/

Bl

e

A=

—_—

wP

) %132

.

A
l;[ IR (54

7

il



C R R R R AR F TR AER Y LB R
A FREA AP E R By A w2 R ©

jét@/a\bﬁ"fg'a‘r",fﬁ c X kZREH #%’}‘k’-’Lr'V»“Qifé%‘ﬂ’ * 2 Hc
WBE o RRER P AF LA R F I RP
2REFRLF O R ARG TR Ao 2
%@é%i%i%i&@@ﬁA”wMaﬁ%%&iﬁki
—%z v A Bt - RS AR R A2 AMEGR TR L
T " HmAEF EFREFTEMEZ Eﬁffi PSRBT
ﬂ%%%&iapaf%ﬁ&’ﬁﬁioi‘ﬁ% xR
RAZF2GFR o S BFFER AR R EOF &
E“PR%?“E?T—%E His 75 0 T G2 3FH ?FL/?‘-F#

N

PRERE R RAERZ 28 0 2 B2

CRF R - EpR G EZRF] A

%" o A ~ B ipre »}g e

;%ﬁ,az%aﬂﬁwﬁw
ERR R AR - SV EF
4

Jet H

D!
i»ﬁﬂml,

~
W
\F"’
ﬂ"'
A
)
)\_
>~
N
e T (v

ke

(w,

.

/w
%(“W4M*iM§§?%ﬂWﬁaﬂﬁ

oo (v W T
< R

e =k ymi (%'i
A
Rt

gpaa}
=

wwgg&wh;;pgﬂ,ﬁf @h*?ﬁ%ﬂmﬁﬁ ¥
A RZE VTR E R G A Ees (L 2)
FEAF AR CFE) FRER FuLgnFd
PR AR A TS R A  SE v R NN
TR BER R FERLFL AP A A
‘i/’g‘f‘@’ Fi!?: ; /ﬁ' ?’ 'ﬁ & /')33“—% ﬁf_ﬁ' ’F m F' 7}2» ’ "/\ﬁif "z 'L E\‘ ®
f6 ARREAEARFUGLEE, ViRRHE 4 T ",’TT ¥ P
W R RS H 133~ 134FEATAR T A LT A uf;ﬁ
A

wﬁ

%
ARz aELFT AR (FRFENSL 132622

T O - e 3 TF omke 4w s T A o=l

b
i
mj



I

X g\%a_a El %ﬁfdsiﬁiié%"f

el o AR I3E R G FF S T4 T (THE
F AR p113E59 60 T EApFAc B 4 F B ﬁﬁ’wd
MaPEEST L3 ER PN G S48 T FE A
}%Wﬁﬂmﬁngﬂﬁiﬁbﬂﬁﬁﬁ’jéﬁiﬁ%
EARGBEMNPMEE L ZPRAT c &I G EHRIS
ERL . MR REFREBART LT LEFE
X AR FIEG R 136ER T L MFEA (WY
L) A R AFRER L 4y RT114E40 178
il%ﬂ&ﬁﬂ@ﬁﬁxflﬂfﬁ¢*p#ﬂ Flaest > B9 5
FARF AR R AE IR A AT LA NS AT (R A
Fmé%follQ;LlZl oo ?103;1059 ~F109F ~ %99F ~ %1
203 126F ) - ¥ 2rApgt A RIE KA 2 IRBEIL TN X 5
feo FlAp ¥ A QA BT AT e WF AT
AR R EG S I33E TR AT 2
1. B ‘E/ﬂﬁ FRIELTEEEL > T FRTEG T4
*71%?_ @ l’r»];:» ' 3 FBE ér:r”’ 9}[%113351
=S Fﬁ*/—;’—% 485 % ('Hﬁw RFE) 412 152%F ]
T *meziﬁ%’fgﬁ‘,éj\fmz%p‘ P%j‘*ﬁjﬁ‘: ~ B IR
HEesT A (LAY $29258F )
M\ﬁ“\;%’mwi%w%ﬁﬁm’j%@K%@%%
Fodoos & VT BT € B o s ATV FLRAR € B o~ & A
3 5 Feo o AT s ATAY T AT B T~ AT W PO RE R
oSy B SRR B E R S PFTItE L IR S 4
(R A~F¥% %149 ~ 153 ~ 155 ~ 161 ~ 163 ~ 169 ~ 171 ~ 173
DR E-ER R R = S SRR g ECE T

RL I P

et \m %""

R

#
TEOEPRENT f‘%’lﬁ’l]iﬁﬁﬁll",}iiQ%?liﬁ*ﬁai’ lgz&’\&i
%@%F“°m@ﬁ4&%%t*%%ﬁ(iﬁﬁﬁgﬁﬂ
12185F A FZ %) » H113E R 2 114# B2 = ¥ M2 3
o u 5 186,400~ % 146,900~ > pij G TRt E

$mR



prde (113&57 ) 2 2L Fmat (114847 ) 2 % & 24 %
ForA N5 19%8,800~ (3 1 186,400x8" +1
86,900x4~=19838,800~ ) - 8 LA 35
fo T113EH? 2114747 1} ’lﬂ%%ﬁ » B R RG] % 13
B&EK%anlg’ﬁﬁE%mﬁﬁ?

|

,Xi;m ’ j\f—{ }%g%‘ # ]Fl p_,, ;;] .af, 33'1;,1; fir
25 o

E)k 2@ F 6] 5 134 T3 e £ F 2 3 ¢
K FEGIMFERAEGUALFTAIERI R B LF B
SRR EERY E SRR EREICEE Y SR
iid’W@ﬁgﬁ&f TEA AN LA KRR ER

AREHA THEEL AR R ERF AL
f%%‘?ﬁ ’(ﬁ,\%‘vﬁ /F—n—»%i}:‘é ',E;IJ‘Fﬁ
RERSA > 3 REFEARE - B b 2 ATk 4
P (THAEAZLFT) RE (TR :
BOTH 4603~ » R FIEGFH 1340% % 240 ~ R AR T S
A ALF e (BARE 512021260 ) o4& ¢

NEF FEHF13M4EB 0D > F257TF L FFS > F
f?‘j@“ HR UL BTREA LSRR £
@ﬂﬁ%’ﬁﬂ%%4%$ﬁ%’pgﬁ 32 R RE
Hox TRPES P RFRAIEY R BREE
EFAFT R T FIAEF B IEFEHETAZE LT M
oI FRCEP B AR AR
ABF R CFRIFRALGHT > AHEATTIL
G Sl A R Y TR S L &

w
i
m



D)k sk ok R AR AL B A ¥
87~ o 52 EiFAL BIFE RS (R R E -
#247 ) #r§ 110,208, ~ 725,068, - |_7,732J & H % 83
ET778p ~82#275p ~91#97 16p 2 w4k EE (L7
T35 ®147~162 ~163F ) » ¥ 228505 & F#iipaw*%pﬁ,)a

¥ -
o

ﬁ e

Y
=)

Eﬁ@iﬁ%%ﬁ’$ﬁ@“ﬁﬁ§w &wwwim4
R TR TRAER C R R M@fﬁﬁ
H %'TJ}&/F’}E/"/%&/”\’/(,F%&QF#ET a,rgfg;o
QF mBiTk+ E PRz (LFGEEHPwi (LTH
FEFI0LI3LE ) > 7oA 2008220 2p T E 4 H
B o E)Jﬂ,z—'f_]%v’i-/\‘ WHF o WG W B R AT
S RBFEMBLMA » &5 H 63 JIF A 2 A 2
PAFEL o
(4):

fen
iy
tu.
>~
X
‘§i;
]
(w
>~

REMER L
2 NN g2 (;FLj\F;—D%%?%i
8?) ZKI‘% L3R K SRR A
¥ (iﬂw‘m%} 272 58%F ) WéfllZﬁFé“Z
ZHE6X 2 B edk Hijgr s AR REAMER S > B
: Ec%:»:"“:’f‘%?ﬁﬁ” FERFEIED

B2 R AT A FEC R I34E L HTETRA LT 2

N
"
*
T
>~
=
=
o
B
hr
i
pa
o
(w
_:\_
&3
J
ﬁn‘?

X3
RS

P P

PR SN
N = =
(i O =
Nt -

":‘j \_J.\
R
f‘“

w®
St
mi



E\%JWﬁ’*ﬁ%%4%$i%?%iﬁ?§iﬁ%%ﬁﬁ
FRFEZ > f & BiEb]% 13315 % 513472 7 L 2 1%
Vo BERERL pESEFALTLIS L

IR & Al & N

v i EN ] 114 & 5 g 29 2

AER - EF P FEE

P RGRRATR o

4o PRAF R RITEZSI0P e A D FA K T B R

7 ATE 1,500 o

v 3 EY 2y 114 & 5 L 29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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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振豐  
代  理  人  陳志勇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代  理  人  鄭穎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陳振豐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亦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3年2月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74號裁定（下稱消債清裁定）自113年5月6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8號進行清算程序，嗣於113年10月14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已確定，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相關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本院即應進行債務人應否免責之審理。
三、又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通知全體債權人（即相對人）就債務人應否免責陳述意見，並指定於114年4月17日上午10時45分到庭陳述意見，除聲請人具狀及到庭外，其中5位相對人具狀表達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之意思而未到庭（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第103至105頁、第109頁、第99頁、第125至126頁），另2位相對人則具狀由法院職權認定亦未到庭，另1位相對人則未具狀亦未到庭，茲審酌如下：
　㈠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1.聲請人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因中高齡且患有巴金森症，而無工作收入，有存摺及交易紀錄可參〔見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8號卷（下稱司執清卷）第141至152頁〕，並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勞健保投保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58頁），其無領取任何救助、補助、津貼，並經本院依職權查明，有勞動部勞動保險局函、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函、新北市新店區公所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可參（見本院卷第149、153、155、161、163、169、171、173頁），是堪認聲請人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時起至裁定免責時止，並無收入。
　2.又聲請人主張其必要生活費用依新北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經核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債務人之主張應為可採。而債務人住所地位於新北市（見消債清卷第171至185頁租賃契約），其113年度及114年度之每月最低生活費分別為1萬6,400元及1萬6,900元，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時起（113年5月）至裁定免責時止（114年4月）之必要生活費用支出總計為19萬8,800元（計算式：1萬6,400元×8月＋1萬6,900×4元＝19萬8,800元）。準此，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後即113年5月計至114年4月止，並無餘額，與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規定已有不合，自無庸審酌該條後段所定之要件。
　3.從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1.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事由，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事證以資證明。
　2.相對人即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頁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具狀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或第134條不免責之事由，惟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其等所為主張，即難以採。
　3.相對人即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雖稱聲請人於聲請清算之程序中具狀陳報原有存款，但在清算執行程序，存款數額卻銳減，聲請人之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公司）保單（下稱新光保單）曾遭質借97萬4653元，依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規定，應不予免責云云（見本院卷第125至126頁）。惟：
　⑴參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爰修正該款，增列債權人受有損害，為該款不予免責之客觀要件。又為求明確，明定債務人主觀上須故意為之，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債務人違反同條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⑵本件觀諸聲請人於聲請清算程序提出之存摺影本，第一商業銀行、台中第三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庫銀行（原為中國農民銀行）所載「10,208」、「25,068」、「7,732」分別為83年7月8日、82年2月5日、91年9月16日之存款餘額（見消債清卷第147、162、163頁），並非聲請清算開始前或聲請清算期間之存款餘額，尚難依此而謂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事。
　⑶另細閱新光人壽公司提供之系爭保險單借款明細表（見司執清卷第130至131頁），可知聲請人於98年2月2日即開始保單質借，自無法因聲請人曾保單質借，即逕認有前開條款所定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之不免責事由。
　⑷至聲請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明細，聲請人既已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見司執消債清卷第91頁），亦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隱匿保單或故意於其財產為不實之記載之不免責事由。且保險同業公會所提供資料，係以被查詢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有效及失效之人身保險契約為限，徵之前開回覆書即明，縱依良京公司之聲請向該公會函查，亦無法查悉聲請人有無變更要保人，自無為此項調查之必要。
　⑸因此，良京公司之前開主張，均不足採。
　4.又聲請人除清算程序所提出之資料外，並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且於114年4月17日訊問期日到院陳明（見本院卷第93至97頁、第137至138頁）；本院另依職權查詢聲請人入出境、財產、勞健保資料（見本院卷第27至58頁），除112年間有2次5至6天之出境紀錄，其收入、財產狀況與所述相符，堪認聲請人無故意隱匿收入或有隱匿財產等情事。則綜合上開調查之事證，本件並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既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且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依首開規定，自應為聲請人免責之裁定。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純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菁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振豐  

代  理  人  陳志勇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代  理  人  鄭穎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陳振豐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

    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

    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

    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亦有明文。又消

    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

    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

    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

    ，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

    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

    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

    條例第133、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

    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

二、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3年2月1日向本

    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74號裁定（下稱

    消債清裁定）自113年5月6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

    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8號進行清算程

    序，嗣於113年10月14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已確定，業

    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相關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依消債條例第13

    2條規定，本院即應進行債務人應否免責之審理。

三、又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通知全體債權人（即相對

    人）就債務人應否免責陳述意見，並指定於114年4月17日上

    午10時45分到庭陳述意見，除聲請人具狀及到庭外，其中5

    位相對人具狀表達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之意思而未到庭（見本

    院卷第119至121頁、第103至105頁、第109頁、第99頁、第1

    25至126頁），另2位相對人則具狀由法院職權認定亦未到庭

    ，另1位相對人則未具狀亦未到庭，茲審酌如下：

　㈠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1.聲請人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因中高齡且患有巴金

    森症，而無工作收入，有存摺及交易紀錄可參〔見113年度司

    執消債清字第48號卷（下稱司執清卷）第141至152頁〕，並

    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勞健保投

    保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58頁），其無領取任何救助、

    補助、津貼，並經本院依職權查明，有勞動部勞動保險局函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臺北市南港

    區公所函、新北市新店區公所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函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可參（見

    本院卷第149、153、155、161、163、169、171、173頁），

    是堪認聲請人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時起至裁定免責時止，

    並無收入。

　2.又聲請人主張其必要生活費用依新北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

    計算，經核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債務人之主

    張應為可採。而債務人住所地位於新北市（見消債清卷第17

    1至185頁租賃契約），其113年度及114年度之每月最低生活

    費分別為1萬6,400元及1萬6,900元，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

    時起（113年5月）至裁定免責時止（114年4月）之必要生活

    費用支出總計為19萬8,800元（計算式：1萬6,400元×8月＋1

    萬6,900×4元＝19萬8,800元）。準此，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

    後即113年5月計至114年4月止，並無餘額，與消債條例第13

    3條前段規定已有不合，自無庸審酌該條後段所定之要件。

　3.從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

    形。

　㈡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1.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

    之事由，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

    提出相當事證以資證明。

　2.相對人即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

    商頁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具狀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

    133條或第134條不免責之事由，惟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

    證證明，其等所為主張，即難以採。

　3.相對人即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雖

    稱聲請人於聲請清算之程序中具狀陳報原有存款，但在清算

    執行程序，存款數額卻銳減，聲請人之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公司）保單（下稱新光保單）曾遭質

    借97萬4653元，依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規定，應

    不予免責云云（見本院卷第125至126頁）。惟：

　⑴參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

    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爰

    修正該款，增列債權人受有損害，為該款不予免責之客觀要

    件。又為求明確，明定債務人主觀上須故意為之，法院始應

    為不免責之裁定。債務人違反同條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

    、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

    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

    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⑵本件觀諸聲請人於聲請清算程序提出之存摺影本，第一商業

    銀行、台中第三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庫銀行（原為中國農民

    銀行）所載「10,208」、「25,068」、「7,732」分別為83

    年7月8日、82年2月5日、91年9月16日之存款餘額（見消債

    清卷第147、162、163頁），並非聲請清算開始前或聲請清

    算期間之存款餘額，尚難依此而謂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

    條第2款所定「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

    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事。

　⑶另細閱新光人壽公司提供之系爭保險單借款明細表（見司執

    清卷第130至131頁），可知聲請人於98年2月2日即開始保單

    質借，自無法因聲請人曾保單質借，即逕認有前開條款所定

    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之

    不免責事由。

　⑷至聲請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明細，聲請人既已提出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

    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見司執消債清卷第91頁）

    ，亦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隱匿保單或故意於

    其財產為不實之記載之不免責事由。且保險同業公會所提供

    資料，係以被查詢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有效及失效之人

    身保險契約為限，徵之前開回覆書即明，縱依良京公司之聲

    請向該公會函查，亦無法查悉聲請人有無變更要保人，自無

    為此項調查之必要。

　⑸因此，良京公司之前開主張，均不足採。

　4.又聲請人除清算程序所提出之資料外，並提出民事陳述意見

    狀，且於114年4月17日訊問期日到院陳明（見本院卷第93至

    97頁、第137至138頁）；本院另依職權查詢聲請人入出境、

    財產、勞健保資料（見本院卷第27至58頁），除112年間有2

    次5至6天之出境紀錄，其收入、財產狀況與所述相符，堪認

    聲請人無故意隱匿收入或有隱匿財產等情事。則綜合上開調

    查之事證，本件並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

    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既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裁定終結清算程

    序確定，且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

    形存在，依首開規定，自應為聲請人免責之裁定。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純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菁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振豐  

代  理  人  陳志勇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代  理  人  鄭穎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陳振豐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亦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於民國113年2月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74號裁定（下稱消債清裁定）自113年5月6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8號進行清算程序，嗣於113年10月14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已確定，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相關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本院即應進行債務人應否免責之審理。

三、又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通知全體債權人（即相對人）就債務人應否免責陳述意見，並指定於114年4月17日上午10時45分到庭陳述意見，除聲請人具狀及到庭外，其中5位相對人具狀表達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之意思而未到庭（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第103至105頁、第109頁、第99頁、第125至126頁），另2位相對人則具狀由法院職權認定亦未到庭，另1位相對人則未具狀亦未到庭，茲審酌如下：

　㈠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1.聲請人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因中高齡且患有巴金森症，而無工作收入，有存摺及交易紀錄可參〔見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8號卷（下稱司執清卷）第141至152頁〕，並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勞健保投保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58頁），其無領取任何救助、補助、津貼，並經本院依職權查明，有勞動部勞動保險局函、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函、新北市新店區公所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可參（見本院卷第149、153、155、161、163、169、171、173頁），是堪認聲請人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時起至裁定免責時止，並無收入。

　2.又聲請人主張其必要生活費用依新北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經核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債務人之主張應為可採。而債務人住所地位於新北市（見消債清卷第171至185頁租賃契約），其113年度及114年度之每月最低生活費分別為1萬6,400元及1萬6,900元，自消債清裁定開始清算時起（113年5月）至裁定免責時止（114年4月）之必要生活費用支出總計為19萬8,800元（計算式：1萬6,400元×8月＋1萬6,900×4元＝19萬8,800元）。準此，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後即113年5月計至114年4月止，並無餘額，與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規定已有不合，自無庸審酌該條後段所定之要件。

　3.從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1.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事由，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事證以資證明。

　2.相對人即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頁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具狀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或第134條不免責之事由，惟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其等所為主張，即難以採。

　3.相對人即債權人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雖稱聲請人於聲請清算之程序中具狀陳報原有存款，但在清算執行程序，存款數額卻銳減，聲請人之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公司）保單（下稱新光保單）曾遭質借97萬4653元，依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規定，應不予免責云云（見本院卷第125至126頁）。惟：

　⑴參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爰修正該款，增列債權人受有損害，為該款不予免責之客觀要件。又為求明確，明定債務人主觀上須故意為之，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債務人違反同條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⑵本件觀諸聲請人於聲請清算程序提出之存摺影本，第一商業銀行、台中第三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庫銀行（原為中國農民銀行）所載「10,208」、「25,068」、「7,732」分別為83年7月8日、82年2月5日、91年9月16日之存款餘額（見消債清卷第147、162、163頁），並非聲請清算開始前或聲請清算期間之存款餘額，尚難依此而謂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事。

　⑶另細閱新光人壽公司提供之系爭保險單借款明細表（見司執清卷第130至131頁），可知聲請人於98年2月2日即開始保單質借，自無法因聲請人曾保單質借，即逕認有前開條款所定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之不免責事由。

　⑷至聲請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明細，聲請人既已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見司執消債清卷第91頁），亦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隱匿保單或故意於其財產為不實之記載之不免責事由。且保險同業公會所提供資料，係以被查詢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有效及失效之人身保險契約為限，徵之前開回覆書即明，縱依良京公司之聲請向該公會函查，亦無法查悉聲請人有無變更要保人，自無為此項調查之必要。

　⑸因此，良京公司之前開主張，均不足採。

　4.又聲請人除清算程序所提出之資料外，並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且於114年4月17日訊問期日到院陳明（見本院卷第93至97頁、第137至138頁）；本院另依職權查詢聲請人入出境、財產、勞健保資料（見本院卷第27至58頁），除112年間有2次5至6天之出境紀錄，其收入、財產狀況與所述相符，堪認聲請人無故意隱匿收入或有隱匿財產等情事。則綜合上開調查之事證，本件並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既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且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依首開規定，自應為聲請人免責之裁定。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純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菁菁

　　　　　　　　　　　　　　　　



